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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会议 

牙买加金斯敦 

2006 年 8 月 7 日至 18 日 
 
 

  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关于管理局 2007-2008 年财政期间预算的决定 

 

 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 

 考虑到财务委员会的建议，
1
 

 1. 建议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通过秘书长提议的管理局2007-2008年财政期

间金额为 11 782 400 美元的预算； 

 2. 又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 

 1. 通过 2007-2008 年财政期间金额为 11 782 400 美元的预算； 

 2. 授权秘书长根据联合国2006年和2007年经常预算所用的比额表制

定 2007 年和 2008 年分摊比额表，要考虑到最高分摊率将为 22％而最低分摊

率则为 0.01％； 

 3. 又授权秘书长为 2007 年和 2008 年调剂使用各款批款，其数额不超

过各款批款额的 20％； 

 4. 促请管理局成员按时全额缴付预算摊款。 

 3. 还建议大会通过关于设立“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捐赠基金的以下

决议草案: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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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四三条第 2 款，其中规定管理局应促进

和鼓励在“区域”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 

 又回顾《公约》第一四三条第 3 款，其中规定各缔约国，除其他外应以

下列方式促进“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确保在适当情形下

通过管理局或其他国际组织，为了发展中国家和技术较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发

展各种方案, 

 1. 请秘书长根据《国际海底管理局财务条例》设立一个特别账户，称

为“‘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捐赠基金”； 

 2. 决定该基金的宗旨是促进和鼓励在“区域”内为全人类的利益进行

海洋学研究，特别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合格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加海洋科学

研究，并通过培训、技术援助和科学合作方案等方式，向他们提供参加国际

技术和科学合作的机会； 

 3. 还决定，该基金的初始资本应包括已登记先驱投资者按照第三次联

合国海洋法会议决议二第 7(a)段的规定向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

庭筹备委员会缴付的申请费截至 2006 年 8 月 18 日的余额及累计利息； 

 4. 请海底管理局成员、其他国家、有关国际组织、学术、科学和技术

机构、慈善组织和私人向该基金提供捐助； 

 5. 确认《国际海底管理局财务条例》适用于该基金； 

 6. 决定，除下文第 7 段另有规定外，该基金的收入须仅用于上文第 2

段所述该基金的宗旨；任何一年的任何未动用收入余额应转入下一年，并在

此后的两年期间仍然可供分配；两年期终了时，任何未动用收入须并入基金

资本金，不再供分配； 

 7. 还决定，大会可根据财务委员会和理事会的建议，决定在任何一年

中从该基金收入中拨出最多 60 000 美元的必要资金，补充自愿信托基金，

以支付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参加这两

个委员会会议的费用； 

 8. 请秘书长根据第 2 段编写该基金管理和使用细则及程序以及关于

该基金的建议，供理事会和大会审议； 

 9. 决定，在上述细则及程序获得批准之前，除大会根据上文第 7 段另

作决定外，不得动用该基金的收入。 

第 110 次会议 

 


